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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 上海一中院立案

庭审判员严佳维指出， 双方争议焦点

为： 对于陆先生参加公司年会聚餐饮

酒后死亡的损害后果， 陆先生和柳杉

公司二者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

对于参与年会的员工而言， 员工

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 理应对自身身体状况、 酒量以及

饮酒过量可能造成的风险后果有着充

分、 清醒的认知。 本案中， 陆先生作

为聚餐饮酒者， 在自己从外地赶回上

海直接参加年会、 身体较为疲惫的情

况下， 在饮酒时未加控制， 而是频频

向他人敬酒致自己醉酒， 对于死亡后

果， 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

对于组织年会的企业而言， 企业

若向员工提供聚餐酒水， 则对聚餐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员工劝酒、 闹酒以及

员工过量饮酒情况就负有注意和警示

义务。 同时， 当员工醉酒后， 企业也

对醉酒员工负有照顾和救助义务。

本案中， 柳杉公司明知陆先生经

过长途跋涉、 身体疲惫， 在此情况下

理应给予陆先生更多的关注， 然而陆

先生在聚餐过程中大量饮酒， 却未见柳

杉公司及时加以提醒和劝阻。 在陆先生

饮酒后已无法在椅子上坐稳而躺在地板

上， 柳杉公司并未对其尽到充分的照顾

和救助义务， 而是放任其躺在或趴在地

板上较长时间， 直至散场时才发现陆先

生处于“喊不醒” 的状态。 由此可见，

柳杉公司对于陆先生的死亡后果， 也存

在一定过错， 理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综上， 双方基于对各自的责任分析

和利益考量， 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 结

果较为公平合理。

员工参加公司年会饮酒

酿悲剧后家属诉至法院

陆先生生前是柳杉公司的员工。

2024 年 1 月 29 日 17 时 30 分左

右， 柳杉公司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农家

乐举办年会。 听闻公司举办年会， 原

本在外地出差的陆先生和同事特地一

路风尘仆仆赶回上海参加年会。

陆先生赶到年会现场时年会已过

半程， 因为迟到了， 陆先生简单吃了

几口饭菜后就拿起小酒杯开始到处敬

酒。 陆先生敬完酒， 先是坐在椅子上

休息， 但不一会就滑了下来， 同事将

他扶起来， 他又滑了下来。 后来陆先

生和同事说他要歇一会， 径直躺倒在

了地板上， 打起了很响的呼噜。

当天 20 时 38 分许， 一位同事还

给陆先生拍了个短视频发到了他的微

信上， 打算第二天打趣他。 视频中，

陆先生侧脸趴伏在地板上， 面部、 耳

朵、 手掌明显发红， 双眼紧闭， 眉头

紧皱， 全程没有呼噜声。

年会结束， 大家都散场准备离

开， 这时同事们试图喊醒陆先生， 却

怎么都叫不醒他。 在场人员赶紧拨打

110 报警， 6 分钟后， 医疗急救中心

派车前往农家乐将陆先生送往就近医

院。

医院病历记载： “来院已死， 患

者今约 21:00 时发现意识不清， 呼之

不应， 120 到场后发现患者呼之不

应， 瞳孔放大， 脉搏不及， 口中可见

呕吐物， 可闻及酒精味， 大动脉搏动

消失。” 当晚， 医院出具了陆先生的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 鉴定机构经检

验发现送检陆先生的心血中检出乙醇

成分， 其含量为 3.37mg/mL。

陆先生的家人认为， 陆先生在多

日出差后即赶往公司年会现场， 在他

身体疲惫且饮酒的情况下， 柳杉公司

未尽到照顾义务， 更没有及时注意到异

常状况， 延误了抢救时机， 造成陆先生

不幸去世， 柳杉公司理应承担赔偿责

任。 陆先生的家人于是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柳杉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 丧

葬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

一审：公司承担20%责任

二审：主持双方达成调解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陆先生喝酒

是其主动行为， 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对自身身体状况的好坏、 酒量大

小等相关情况应具有充分的认识并保持

足够的清醒， 但陆先生在其出差回来身

体较疲惫的情况下， 还频频向他人敬

酒， 其自身存在重大过错， 应承担主要

责任。 柳杉公司作为年会的组织者， 应

确保年会参加者的人身安全， 柳杉公司

未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 应承担相应的

过错责任。 一审法院判定柳杉公司承担

20%的赔偿责任。

柳杉公司不服， 向上海一中院提出

上诉。

审理中， 双方各持己见， 柳杉公司

坚持认为其对于陆先生参加年会饮酒后

死亡一事没有过错， 其作为年会组织

者， 已尽到足够的安全保障和注意义

务，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而陆先生家属

则认为一审法院判定的赔偿比例合法合

理。

审理后， 双方都表示有调解的意

愿， 请求法院主持调解。 上海一中院基

于本案客观事实， 厘清双方各自存在的

问题和责任， 结合法、 理、 情， 引导双

方换位思考， 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

从而妥善化解了本案纠纷。

庭审结束后， 合议庭在现场进行了

以案释法活动， 就年会组织者、 参与者

的责任等法律热点问题与旁听人员进行

了充分交流。

（文中所涉公司为化名）

  在一场因婚外情引发的财产纠纷

中，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

不仅揭示了长达十余年的情感纠葛，

更触及了夫妻共同财产保护的敏感神

经。 原告林阿姨一纸诉状， 将丈夫张

先生及其情人李女士、 私生子小阳告

上法庭， 要求确认丈夫擅自赠与的巨

额财产无效，并返还这部分款项。这场

错综复杂的家庭纷争， 背后究竟隐藏

着怎样的故事？ 法院又将如何裁决？

婚外情曝光，巨额财产被转移

家住浦东的林阿姨和张先生本是

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 并育有一子。

然而， 这一切平静在 2012 年被打破。

“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会背叛我

这么多年。” 林阿姨称， 2008 年左

右， 张先生搭识了李女士 ， 并在

2012 年与其非婚生育了一子小阳。

更令林阿姨震惊的是， 张先生不仅动

用夫妻共有的巨额资金为李女士母子

购买了高档住宅， 还将大量夫妻共同

财产非法转移到他们名下。

据林阿姨统计， 从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间， 张先生共非法转移给

李女士及私生子数百万元。 面对丈夫

的背叛和财产的流失， 林阿姨决定拿

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法庭激辩，赠与还是抚养费？

在法庭上， 张先生、 李女士对林

阿姨的指控进行了反驳。

李女士表示， 她与张先生之间并

非简单的赠与关系，而是基于一份《解除

关系及抚养小孩协议书》。 据李女士称，

2012 年 3 月 28 日， 她与张先生在案外

人的见证下签订了这份协议， 约定了张

先生应支付的抚养费及对她的补偿款。

李女士在法庭上坚称， 上述款项中

有部分是购买房屋的出借款， 她已向张

先生归还了 102 万元。 她还表示， 之后

张先生一家三口签订了《家庭财产分割

约定协议书》， 约定了名下公司的一切

股权及经营管理权归张先生所有， 之后

张先生转账给她的钱款均来源于该公司

的经营所得， 属于张先生的个人财产。

张先生则辩称， 小阳作为私生子，

出生至今均由李女士实际照料。 他们签

订协议是为了明确抚养责任， 该些款项

均为合理合法。 此外， 由于小阳意外出

生的过错行为， 张先生表示， 已经将

2016 年前超 5000 万元家庭资产都分给

妻子和两人的儿子， 只用他退休后的合

法收入留作给小阳的抚养保障金。

法槌落下，正义得以伸张

在听取了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举证

后， 浦东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深入审理。

法院认为， 夫妻应当忠于彼此， 违反法

律、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行为属于无效

行为。 张先生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予

其婚外情人李女士的行为， 损害了林阿

姨的合法权益， 违背了公序良俗， 应认

定为无效。

关于张先生支付给小阳的金额， 法

院认为， 虽然张先生对小阳负有法定抚

养义务， 但抚养费的支付标准应在合理

范围内， 不能仅凭张先生与李女士两人

的合意确定。 对于给李女士的补偿费，

无法律依据， 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根据

小阳生活、 学习的实际经济开支需要、

张先生及李女士的负担能力和上海地区

小学生的平均生活水平， 酌情确定了张

先生应承担的抚养费数额。

对于李女士所称已归还的102万元，

法院认为已包含在之前的调解方案达成

的考虑范围内，在该案件中已处理完毕。

据此， 张先生将夫妻共同共有财产

合计 280 余万元汇入与其有婚外情关系

的李女士之账户， 该些钱款在扣除小阳

的抚养费后， 剩余款项为张先生对李女

士的赠与款， 法院依法酌定该款为 250

万元。 法院判决李女士应当返还 250 万

元受赠款， 驳回原告林阿姨的其余诉讼

请求。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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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会员工饮酒后死亡，责任谁担？
上海一中院主持调解 双方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卜玉

岁末年尾， 很多公司会举行年会聚餐等庆祝活动， 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 若是员

工在聚餐中不幸饮酒后死亡， 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松江巡

回审判点审理了这样一起员工家属和公司之间的生命权纠纷案，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和释明下， 双

方握手言和， 就公司支付员工家属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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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婚外情人和私生子转账280万
妻子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返还250万元

□ 记者 陈颖婷


